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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(1071259980_107D2027109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

貸款信用保證要點」及常見問答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奉交下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107年7月25日

（107）保證規劃二字第8705764號函辦理。

二、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及簽約之金融機構業自10

7年8月1日起開始受理旨揭重建貸款信用保證業務，請依
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及相關要點規定辦理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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